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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 

衛生福利部 113年 3月 15日衛部顧字第 1131960464號公告，並自即日生效 

壹、 應記載事項 

一、 服務處所 

   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(以下稱長照機構)派員至使用者住

居所(位於___縣（市）__鄉（鎮、市、區）__路（街）__

段__巷__弄__號__樓)或其指定之其他居所，依第三點所

定服務項目及內容提供居家式長照服務。 

依使用者需求合意變動前項服務住居所時，應於契約

內記載變動內容。 

二、 契約期間 

(一)本契約期間自簽訂之日起至__年__月__日為止；未載

明契約期限者，視為不定期契約。 

(二)本契約及附件於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經簽約者攜回

__日審閱(至少三日審閱期)。但必要時，應給予即時

或合理之審閱期間（簽約者簽名____）。 

三、 服務項目及內容 

長照機構提供使用者長期照顧服務法（以下稱長服法）

第十條之居家式長照服務或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喘息

服務，其項目如下： 

□(一)方案一：長照機構提供政府補助之服務(如各縣市

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核定之照顧計畫)；其收費標準，

依據「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」(以下稱長

照給付辦法)規定。 

□(二)方案二：長照機構提供自費服務，應載明其服務項

目、數量及其他內容；其收費標準，由長照機構提

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依長服法第三十五條核定。 



2 
 

採前項方案一之使用者於接受主管機關再次評估後，

如依其結果致補助之額度與內容有變更者，契約雙方應變

更契約或其附件。 

四、  許可立案等相關資訊之揭示與提供 

長照機構應提供設立許可證書、收費標準、服務項目、

服務使用須知，與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所設之陳情、

申訴、調處及爭議處理機制之資訊，揭示於長照機構內明

顯處所，並主動提供簽約者及使用者參閱。 

五、 服務費用收取及繳納 

簽約者應繳納長期照顧費，其數額如下： 

□(一)方案一：按照顧計畫內照顧組合之項目及使用頻率，

在核定額度內每月使用之部分負擔為新臺幣

________元(依據使用者之福利身分別)；超出核定

額度或因可歸責於簽約者或使用者事由，致不符長

照給付辦法給付標準之費用或服務，依方案二收費。 

□(二)方案二：依第三點之服務項目及內容計算費用，為

每月新臺幣______元。 

前項長期照顧費於服務提供過程有臨時增減之情形，

依實際增減結果收費。 

簽約者應於每月___日前繳納□前月□當月長期照顧

費，長照機構於收到費用後應開立收據予簽約者。 

長照機構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不得向簽約者或使用

者請求額外之費用。但收費標準以外之其他核定服務衍生

費用(如代購食材、耗材及相關項目)，由簽約者支付。 

使用者因故需臨時取消服務時，應於服務時間一日前

通知長照機構。但有緊急情況者，不在此限。 

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於原訂提供服務之時間內到

達使用者住居所，因可歸責於使用者之事由，致服務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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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約定之服務時間達半小時仍未能開始提供服務，服務人

員即可離開而不提供當日/次服務；長照機構得向簽約者

收服務未遇處理費新臺幣____元。 

六、 服務費用調整 

(一)定期契約 

1.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，應依該辦法收

取，不得調整費用。 

2.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，長照機構調

整收費標準，應報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

關核定；長照機構於契約期限內調整收費標準，非

經簽約者同意，不得調整本契約所定之服務費用。 

(二)不定期契約 

1.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，應依該辦法收

取，不得調整費用。 

2.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，長照機構調

整收費標準，應報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

關核定後通知簽約者；長照機構應於調整費用前二

個月通知簽約者，簽約者應於一個月內回復是否同

意。簽約者不同意調整收費或未依限表示同意者，

依第十點第二項第四款辦理。 

七、 服務不中斷義務 

長照機構於知悉提供服務之人員離職時，應於___日

前告知簽約者及使用者，並應於五日內儘速安排接替人員，

避免服務中斷。 

長照機構臨時異動服務時間，應於合理時間前通知簽

約者及使用者，並妥善協調安排提供服務。 

長照機構應依約定時間抵逹使用者住居所；如因天災、

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長照機構之事由，致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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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依時履約，應調整服務時間，不得無故中斷服務。 

八、 禁止不正當利益行為 

長照機構及其提供服務之人員不得向簽約者、使用者

或其家屬有不當推銷、借貸、金錢、財物或利益往來之行

為。 

九、 緊急事故之處理 

長照機構應訂定急、重、傷病或其他緊急事故處理流

程，於雙方簽訂本契約時交付簽約者收執。 

使用者接受服務時發生急、重、傷病或其他緊急事故，

長照機構負有依前項處理流程之作為義務。 

長照機構違反前二項義務致使用者受有損害時，應負

賠償責任。簽約者受有其他損害，另得請求賠償。 

十、 長照機構提前終止契約 

簽約者於訂立契約時，以詐術使長照機構誤信使用者

符合接受服務條件，或為其他虛偽之意思表示，使長照機

構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，長照機構得終止契約；如因此

造成長照機構之損害，長照機構得請求簽約者賠償。 

使用者接受服務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長照機構得終

止契約： 

(一)使用者失蹤逾二個月或搬離長照機構特約服務區域。 

(二)健康狀況改變，致不符合接受服務條件。 

(三)簽約者積欠第五點服務費用達一個月之總額，經長照

機構____（最少一個月）催告，屆期仍未繳費。 

(四)簽約者不同意依第六點第二款第二目規定調整收費或

未依限表示同意。 

使用者接受服務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長照機構得先

暫停服務且通報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或社區整合型服

務中心，並採取必要之措施或處置，經相當時間仍未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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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亦得終止契約： 

(一)簽約者、使用者或其家屬要求長照機構從事本契約約

定以外不合理之服務，且經說明仍不接受。 

(二)使用者入住住宿式機構、住院、出國。 

(三)使用者失聯逾一個月。 

(四)簽約者、使用者或其家屬之性騷擾、言語重大侮辱或

其他不當行為，致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人員之生命、身

體、自由、財產、人格等法益有受重大損害之虞。 

(五)使用者環境具危險性或其他緊急情況，致長照機構提

供服務之人員有危險之虞。危險原因消失時，長照機

構應即恢復提供服務。 

前項第四款使用者因障礙或疾病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時，

長照機構應優先通知簽約者或家屬送醫療單位採適當處置。 

長照機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提前終止本契約，應

通知簽約者或依法應負照顧之人知悉，並通報地方主管機

關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備查。 

十一、 簽約者提前終止契約 

簽約者應於一個月前通知長照機構終止契約，但有

下列情形者，得逕行通知終止契約： 

(一)長照機構於訂立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，使簽約

者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。 

(二)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對簽約者、使用者或其家

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。 

(三)長照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罹患法定傳染病，有傳染

之虞。但長照機構已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規定將

該提供服務之人員送醫診治、採取必要之隔離或防

護措施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四)長照機構停業或歇業，未於二個月前通知簽約者。 

簽約者或使用者因前項契約終止受有損害，得向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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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機構請求損害賠償。 

十二、 退費之處理 

契約終止時，長照機構應於契約終止當日起七個工

作日內，將簽約者依第五點已繳之服務費用，按契約終

止後之日數比例退還之。 

十三、 保密義務 

長照機構及其提供服務之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

持有他人之秘密，非依法律規定，不得洩漏。 

 

貳、 不得記載事項 

一、不得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或其他權利。 

二、不得約定服務費用超過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

核定之收費標準。 

三、不得約定契約終止時，服務費用「以週計費」、「未超過半

個月以半個月計費」及「超過半個月以全月計費」，或其

他類似之收費方式。 

四、不得約定於提供服務時使用者發生急、重、傷病或其他緊

急事故情事，長照機構無須負責之文字。 

五、不得約定長照機構得收取應記載事項第五點所列項目以外

之服務費用，亦不得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。 

六、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長照機構及其人員之責任。 

七、不得約定其他違反法律強制、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事項。 

八、不得約定廣告及口頭約定不構成契約之內容，亦不得約定

廣告僅供參考。 

 


